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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

关于山东金正大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

变更部分超募资金使用用途的保荐意见 

 

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保荐机构”）作为山东金正大生态工程

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金正大”或“公司”）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保

荐机构，根据《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

保荐工作指引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

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等有关规定，就金正大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的

《关于变更部分超募资金使用用途的议案》涉及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，并发表意

见如下： 

一、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

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《关于核准山东金正大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首

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》（证监许可［2010］1064 号）文核准，山东金正大生态

工程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（A 股）

10,000 万股，每股面值 1.00 元，发行价格为 15.00 元/股，共募集资金总额

1,500,000,000 元，扣除各项发行费用 96,858,813.65 元，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

1,403,141,186.35 元。大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已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

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，并出具了大信验字[2010]第 3-0017 号《验资报告》。

上述募集资金已经全部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管理。 

2010 年 10 月 28 日，经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定，根据《深圳

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

引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的规定，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 10,000 万元

在广东省设立全资子公司广东金正大生态工程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 “广东金正

大”）。 

二、变更原项目的具体原因 

广东金正大因土地问题未能按照预期注册登记，拟计划使用超募资金投资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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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子公司广东金正大的事项未实施，该部分超募资金未投入使用。 

为提高该部分超额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，加快其他项目建设进度，公司拟变

更该部分超募资金的使用用途，不再用超募集资金设立广东金正大。公司将通过

收购、合作或新建等方式继续推进广东生产基地的建设，将以公司自有资金解决。 

三、变更后超额募集资金投向 

为进一步扩大公司全资子公司河南金正大生态工程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河

南金正大”）和云南金正大生态工程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云南金正大”）的经营

规模，促进其稳定发展，公司拟用该部分超募资金 10,000 万元中的 4,000 万元

对全资子公司河南金正大增加注册资本，为其扩大复合肥、缓控释肥业务使用，

增强其运营能力；拟用该部分超募资金 10,000 万元中的 6,000 万元对全资子公

司云南金正大增加注册资本，以满足其拓展磷化工、磷复肥投资业务需求，增强

其运营能力。 

此次增资完成后，河南金正大的注册资本将由 6,000 万元变更为 10,000 万

元，云南金正大的注册资本将由 1,000 万元变更为 7,000 万元。 

（一）增资主体的基本情况 

河南金正大系于2011年4月18日由公司出资6,000万元设立的全资子公司。

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徐恒军先生；注册地为周口市郸城县建设街东段；经营范围为

复混肥料（复合肥）、缓控释肥料、有机肥料、掺混肥料、微生物肥料的生产销

售；盐酸的生产销售；农用肥料及原材料的销售。 

云南金正大系于 2011 年 10 月 12 日由公司出资 1,000 万元设立的全资子公

司。该公司法定代表人陈宏坤先生；注册地为云南省晋宁县二街乡工业园区；经

营范围为林业、农业生态工程技术开发及咨询；农用肥料及原材料贸易（不含危

险品）；肥料生产技术咨询服务。 

（二）增资方案的基本情况 

公司拟用超募资金中的 4,000 万元人民币对全资子公司河南金正大增资，主

要用于河南金正大扩大复合肥、缓控释肥业务使用。河南金正大原注册资本

6,000 万元，本次增资后其注册资本将变更为 10,000 万元,增资前后河南金正大

股权结构如下： 

增资前 增资后 



 3 

股东名称 出资额 比例 股东名称 出资额 比例 

山东金正大

生态工程股

份有限公司 

6,000万元 100% 

山东金正大

生态工程股

份有限公司 

10,000万元 100% 

 

公司拟用超募资金中的 6,000 万元人民币对全资子公司云南金正大增资，主

要用于云南金正大拓展磷化工、磷复肥投资业务使用。云南金正大原注册资本

1,000 万元，本次增资后其注册资本将变更为 7,000 万元,增资前后云南金正大

股权结构如下： 

增资前 增资后 

股东名称 出资额 比例 股东名称 出资额 比例 

山东金正大

生态工程股

份有限公司 

1,000万元 100% 

山东金正大

生态工程股

份有限公司 

7,000万元 100% 

 

四、保荐机构意见  

经核查，本保荐机构认为： 

1、本次增资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利用率，改善子公司的运营能力，提升

公司的市场竞争能力。本次增资完成后，河南金正大及云南金正大的净资产将大

幅度增加，资金实力和融资能力将得到显著提高，有助于公司整体经营的健康发

展，为公司实现长远规划及业务发展目标奠定坚实的基础。 

2、本次募集资金项目已经公司董事会通过，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发表了同意

意见，履行了必要的程序，尚须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，符合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

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等相关规定。本保荐机构同意公司本次募集资

金投资项目的变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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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，为《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山东金正大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

司变更部分超募资金使用用途的保荐意见》签字盖章页） 

 

 

 

 

 

 

保荐代表人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汪家胜                   吴文浩 

 

 

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

2011 年 10 月 15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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